
1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

人保金服代运营95518客服业务关联交易的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3〕12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

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委托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金服”）

代运营95518客服业务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本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与人保金服签署《委托人保金

服代运营95518客服业务服务合同（统一交易协议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，由人保金服成立专业化团队和区域分

公司，以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为本公司客服业务提供集约化代

运营服务。本合同属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，在合同期内由人

保金服：一是承接全国95518服务运营工作，负责客服中心

的日常管理、培训、绩效考核等工作；二是承接95518北方

区域中心建设工作，负责区域中心的日常运营、培训、绩效

考核、绩效发放等工作；三是引入人工智能、生物识别、5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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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技术，开发智能化服务工具，提升95518智能化客服平台

应用水平，提高服务便捷性和客户满意度，增强运营管理能

力，降低服务单均成本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交易标的为委托人保金服代运营95518客服业务，以及北

方95518区域中心的建设和运营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对手信息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互联网信息服务；第二类增值电

信业务；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；拍卖业务；呼叫中心；食品

互联网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

件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；

互联网数据服务；网络技术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数据处理和存储

支持服务；软件开发；软件外包服务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

发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广告制作；广告

发布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财务咨询；信息咨

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

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

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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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维护服务；软件销售；汽车拖车、求援、清障服务；代

驾服务；洗车服务；商务代理代办服务；销售代理；劳务服

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咨询策划服务；健康咨询服务（不含

诊疗服务）；机动车修理和维护；智能车载设备制造；智能

车载设备销售；物联网技术研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

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信息安全设备销售；

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；

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金属制品销售；仪器

仪表销售；润滑油销售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汽车装饰用

品销售；二手车经纪；二手车经销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

装食品）；食品互联网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食用农

产品零售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票务代理服务；第一类医疗器

械销售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移动终端设

备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个人卫生用品销售；劳动保护用品

销售；日用化学产品销售；消毒剂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

法定代表人：鹿慧

注册地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三大街W4C座3层2室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41,486.604432万元

注册资本变化情况：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9

月8日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。2021年12月办理

完成工商注册资本变更，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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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1,486.604432万元。

（二）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

人保金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控制的法人，及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本合同有效期1年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。本合同于

2023年4月11日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

章后生效。

（二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本交易定价根据人保金服预计为该项服务支出的人力、

物资成本确定，采用合理的成本加成法作为定价依据。本公

司向人保金服支付的费用包括：人工成本、职场相关费用、

办公设备及软硬件、系统建设费、许可使用费、管理费、税

费等。其中，管理费为人工成本*结算系数，结算系数按照

本公司对人保金服考核结果测算，范围在 0-0.1 之间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合同期间交易价款不超过人民币14370万，其中，2023

年不超过11000万元，2024年不超过3370万元。结算方式如

下：

（一）本合同生效后，在本公司收到人保金服书面付款

通知书后15个工作日内，本公司支付人保金服合同预估金额

的40%，即人民币：5748 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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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首次付款后，每月10日前人保金服向本公司提供

上月实际服务费用明细清单，剩余额度可结转至下月使用。

（三）首付款剩余额度不足以支付下月账单金额时，人

保金服除例行每月10日向本公司提供上月实际服务费用明

细清单外，应同时向本公司提供下月预估费用清单，并申请

下月预付金额，如预付金额大于实际发生，剩余额度可结转

至下月使用。

（四）最后一次支付，本公司对项目合同期内的整体服

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进行验收，形成验收报告，验收报告形成

后15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双方结算情况，本公司向人保金服支

付剩余已发生的服务费用。

该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比例要求。

五、股东大会（如有）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

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3 年 1 月 14 日，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

《关于上报委托人保金服代运营 95518 客服业务项目采购结

果并申请签署合同的请示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23 年 2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十

二次会议，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人

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署<委托人保金服代运营 95518 客服

业务服务合同(统一交易协议)> 的议案》，审议表决的参与

主体和主要意见为董事会（包括独立董事）认为本合同是在

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，本合同的条款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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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。

该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均投赞成票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4 月 20 日


